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012� � � �公司简称：隆基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2019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二

B10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振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学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学文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3,164,764,438.36 39,659,244,130.93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49,549,746.85 16,451,586,754.06 3.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8,339,750.24 -716,500,175.9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710,190,062.64 3,470,021,012.78 6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284,942.45 543,180,752.90 1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6,115,341.04 506,002,411.62 17.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3.76 减少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02,555.6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329,733.3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63,493.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2,905.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2.55

所得税影响额 -2,664,647.93

合计 15,169,601.4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2,43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振国 418,845,437 15.01 0 质押 186,696,000 境内自然人

李春安 306,179,384 10.97 0 质押 101,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喜燕 149,359,835 5.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陕

煤－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39,426,060 5.00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154,713 3.77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796,152 3.43 0 无 0 境外法人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83,340,004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发树 74,825,153 2.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7,329,860 2.05 0 无 0 国有法人

钟宝申 49,371,423 1.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振国 418,845,437 人民币普通股 418,845,437

李春安 306,179,384 人民币普通股 306,179,384

李喜燕 149,359,835 人民币普通股 149,359,835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陕煤－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139,426,060 人民币普通股 139,426,06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5,154,713 人民币普通股 105,154,71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796,152 人民币普通股 95,796,152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83,340,004 人民币普通股 83,340,004

陈发树 74,825,153 人民币普通股 74,825,15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7,329,860 人民币普通股 57,329,860

钟宝申 49,371,423 人民币普通股 49,371,4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陕煤－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为陕西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06,545.67 60,868.55 75.04% 预付原料款增加

应收股利 6,437.19 2,054.17 213.37% 应收电站项目分红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04.62 -100.00%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469.84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在建工程 132,702.35 85,556.21 55.11% 在建项目增加

预收账款 167,692.35 96,236.77 74.25% 预收组件销售款增加

应交税费 15,089.04 28,666.85 -47.36% 缴纳企业所得税等

应付利息 2,490.11 5,902.28 -57.81% 支付了公司债利息

3.1.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71,019.01 347,002.10 64.56% 硅片、组件销量增加

营业成本 436,613.64 270,958.46 61.14% 随销售规模扩大，成本总额增加

销售费用 21,429.52 16,043.68 33.57% 随销量增长，运杂费及产品质保金增加

管理费用 18,716.66 12,594.68 48.61% 随员工人数增加，职工薪酬增加

财务费用 14,789.43 3,847.00 284.44%

随贷款规模增长，利息净支出增加以及

汇兑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10,827.08 26,921.48 -59.78% 本期处置子公司减少

所得税费用 7,225.14 5,260.06 37.36% 利润增加

3.1.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金额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3,833.98 -71,650.02 165,483.99 销货款回收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5,625.95 -98,456.22 2,830.26 设备采购款付现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837.33 -23,500.86 81,338.19

本期收到售后租回融资租赁款

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2号）核准，公司按照每10股

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配股已实施完成，实际配股数量833,419,462

股，2019年4月29日， 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详见公司2018年7月3日、2019年2月23日、2019年4月17日、

2019年4月24日披露的临2018-098号、临2019-020号、临2019-054号、临2019-056号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振国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012� � � �公司简称：隆基股份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限制性

股票拟回购的股份576,254股（以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为准）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2018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和

送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隆基股份 6010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东 王皓

办公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西安服务外包

产业园创新孵化中心B座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西安

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孵化中心B座

电话 029-81566863 029-81566863

电子信箱 longi-board@longigroup.com longi-board@longi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长期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太阳能发电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单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光伏电站的开发业务。目前公司单晶硅棒、硅片生产基地主要集中于陕西西安、宁

夏银川和中宁、云南丽江、保山和楚雄、江苏无锡和马来西亚古晋；单晶电池、组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于江苏

泰州、浙江衢州、安徽合肥和滁州、宁夏银川、山西大同和马来西亚古晋，公司在国内多地开展光伏电站开发

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较2017年度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和产品在光伏产

业链中的位置情况如下：

备注：上图中红色框内的为公司在产业链中所从事的业务范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9,659,244,130.93 32,883,700,260.10 20.60 19,172,404,496.19

营业收入 21,987,614,949.84 16,362,284,494.30 34.38 11,530,533,46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57,964,089.73 3,564,525,604.84 -28.24 1,547,235,7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3,546,683.13 3,464,581,782.39 -32.36 1,503,382,48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451,586,754.06 14,195,358,022.75 15.89 10,092,550,19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3,271,527.53 1,328,349,619.05 -11.67 535,757,26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1.29 -27.91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 1.29 -28.68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1 30.14

减少13.43个百分

点

21.77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470,021,012.78 6,531,951,846.16 4,669,308,974.29 7,316,333,11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43,180,752.90 763,804,012.83 384,185,761.31 866,793,56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506,002,411.62 748,370,426.31 334,717,813.09 749,506,37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6,500,175.97 1,885,321,973.60 -107,813,902.96 112,263,632.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4,7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43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振国 120,455,182 418,845,437 15.01 0 质押 229,496,000

境内自然

人

李春安 87,479,824 306,179,384 10.97 0 质押 101,000,000

境内自然

人

李喜燕 42,674,239 149,359,835 5.35 0 质押 8,120,000

境内自然

人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陕煤－

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9,836,017 139,426,060 5.00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8,321,708 4.24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014,952 83,819,216 3.00 0 无 0 境外法人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83,340,004 83,340,004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379,960 57,329,860 2.05 0 无 0 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171,654 51,171,654 1.83 0 无 0 未知

陈发树 44,476,953 49,852,756 1.7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

部信托·陕煤－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为陕西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注：以上股东总数为已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口径数据，未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

账户口径数据为：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户数为60,851户，本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户数为68,

083户。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隆基01 136264 2016-3-7 2021-3-8 99,631.94 5.63%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起息日为2016年3月7日，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3月7日、2018

年3月7日、2019年3月7日如期支付本期债券2016年3月7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的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年3月1日、2018年3月1日、2019年3月1日披露的相关付息公告）。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对公司发行的“16隆基01”和“隆基转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维持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同时维持“16隆基01” 和“隆基转债” 的债项信用等

级为“AA+”（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5月29日披露的临2018-064号公告）。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58 56.68 0.90

EBITDA全部债务比 5.10 3.72 37.10

利息保障倍数 8.01 15.88 -49.5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对于光伏行业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报告期内，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能源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531新政” )，加剧了光伏市场化竞争，行业部分落后产

能遭到淘汰，国内需求和光伏产品价格快速下跌，行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18

年国内光伏发电新增装机44.26GW，同比下降16.58%，与此同时，虽然“5.31新政” 对国内市场造成了冲击，

但也加速了光伏系统造价成本的下降，由于海外光伏装机非技术性成本较低，进一步刺激海外市场需求增

长，带动主流光伏企业纷纷转战海外市场，光伏的经济性逐步成为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

全球领先的财经资讯公司BloombergNEF预计，2018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需求将较2017年装机量略有增长。

回顾2018年，受行业产品价格下跌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和毛利率均有明显下降。在面临行业政策

出现较大程度调整的情况下，公司审时度势，秉承坚持稳健的经营原则，单晶硅片和组件出货量同比大幅增

长，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9.88亿元，同比增长34.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25.58亿元，同比下降28.24%；基本每股收益0.93元，同比下降27.91%；实现扣非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15.31%，同比减少13.98个百分点。2018年公司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积极顺应政策变化和市场变化，坚持以客户价值为核心，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单晶全球市场占

有率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客户价值为核心，依托单晶技术和成本优势，有效保障了单晶产品的市场需求；

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销售区域， 产品销量取得了明显增长。2018年， 公司实现单晶硅片出货

34.83亿片， 较2017年同比增长59%， 其中对外销售19.66亿片， 自用15.17亿片； 实现单晶电池组件出货7,

072MW， 较2017年同比增长50%， 其中单晶组件对外销售5,991MW， 自用590MW， 单晶电池对外销售

491MW。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海外市场拓展力度和渠道建设，“5.31新政” 的出台刺激了单晶组件海外销

量的快速增长，2018年公司海外单晶组件销量达到1,962MW，同比增长370%。在公司的引领下，随着单晶产

品性价比优势的进一步凸显，单晶市场占有率持续扩大，根据PV� InfoLink机构统计，2018年全球单晶市场占

有率已提升至46%，预计未来还将进一步增长。

（2）深化产品领先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品品质和性能不断提升，保持产品创新力和竞争力

2018年，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出发点，继续深化产品领先战略，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断扩大

研发队伍，持续增强研发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各类已授权专利526项，拉晶、切片、电池和组件

均取得了重要的研发成果，高效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在拉晶切片方面，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需求产

品，在工艺改善、热场改造、辅材改进及控制系统优化等方面取得积极的研发成果，有效延长了设备生命周

期，设备和产线智能化不断提升。在电池组件方面，公司不断提升电池量产效率和组件功率，屡次刷新PERC

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单晶双面PERC电池正面最高转换效率24.06%，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根据前瞻性的

中长期技术战略规划，公司完成了各类高效电池和组件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储备，全面构建研发的长期竞争

优势。

报告期内，从产业共同目标出发，公司持续与行业共享科技进步成果，公开瓶颈技术。为了使单晶PERC

技术的发电能力得到有效发挥，进一步降低光伏度电成本，公司承诺无偿提供方案，帮助客户将PERC组件

首年衰减控制在2%以内，线性衰减控制在0.65%以内，这是公司继2017年表态共享LIR技术之后的又一次行

业技术共享，充分体现了公司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信心和决心

（3）加速产能扩建项目进度，保障市场高效单晶产能供应，稳定市场供给

“5.31新政”的出台虽然对国内需求造成了冲击，但并未改变公司的扩产计划。公司根据单晶产能战略

规划和布局，结合市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生产节奏，截至2018年底，公司单晶硅片产能已达到28GW，单晶

组件产能已达到8.8GW， 其中丽江隆基年产5GW单晶硅棒建设项目、 保山隆基年产5GW单晶硅棒建设项

目、 银川隆基年产5GW单晶硅棒和5GW单晶硅片建设项目均已达产， 楚雄隆基年产10GW单晶硅片项目

（一期）加速推进，浙江乐叶和泰州乐叶组件年度产能提升项目均完成改造升级，公司在单晶领域的规模优

势进一步巩固。此外，公司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加快研发成果导入和量产，加强生产经营的过程控制和效

率提升，产品非硅成本进一步降低，其中拉晶环节平均单位非硅成本同比下降10.49%，切片环节平均单位非

硅成本同比下降27.81%， 量产PERC电池的平均转换效率已达到22.2%， 量产60型PERC组件平均功率达到

305W-310W。

（4）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强化风险管控，推进精益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提高各职能专业管理水平，推进精益管理。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加强与具备行业竞

争力优势的上下游厂商紧密合作，进一步推进供应链生态圈及信息化建设。在人力资源方面，完成了全集团

职务职级转换，实行了人才盘点工作，合理调整和优化人力结构，有效提升了人员效能。在法务管理方面，继

续推动集团标准合同体系建设，有效识别各业务板块法律风险。在精益管理方面，通过精益内审培训、项目

评审、分享标杆成果等方式，不断提升集团精益管理水平，引导全员参与精益活动改善。在知识产权方面，完

成了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有效识别了各业务环节的知识产权风险，完成了专利申请及战略性布局。在资金保

障方面，上市后公司凭借对资本市场政策和环境变化的研究和预判，通过有效运用各类资本市场工具进行

融资，保障了一系列扩产项目的顺利实施，企业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公司配股顺利完成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加速公司的募投项目产能建设；通过优化融资结构及渠道，采取票据池、结构性存款、银行理

财等举措，有效降低了银行间接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营运效率管理方面，公司不断提

升营运能力，合理控制各项费用支出，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印发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 15�号文件”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为使公司会计政策与上述规定保持一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年度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2018年年

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

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205,568,990.6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131,332,766.52

应收账款 3,925,763,775.89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24,211,505.16应收股利 29,065,322.08

其他应收款 295,146,183.08

固定资产 10,803,548,307.89

固定资产 10,803,548,307.8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358,593,723.02

在建工程 1,381,081,955.87

工程物资 22,488,232.85

应付票据 3,801,774,265.2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350,185,311.64

应付账款 3,548,411,046.39

应付利息 59,536,541.09

其他应付款 1,567,625,319.39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08,088,778.30

长期应付款 645,377,397.72

长期应付款 645,377,397.72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664,420,033.90

管理费用 500,100,035.65

研发费用 164,319,998.25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2,389,180.1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8,828,199.1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78,439,019.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2,000,000.00

注：公司将2017年实际收到的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政府补助86,439,019.00元由“收到的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到“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编制2019年1月1日以后的本公司财务报表。

根据衔接规定，在本准则施行日，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因此，本公司不重述 2018�年末可比数，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于 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

行会计报表披露。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17户， 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24户，减少106户，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八、“合并范

围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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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19-2021）

产品产能规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规划中涉及的未来计划、 目标等前瞻性陈述， 不构成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鉴于行业未来发展变化等因素，公司存在根据市场需求对本规划作适当调整的

可能。具体扩产投资项目和开工时间，公司将在时机和条件成熟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随着全球“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的趋势日渐凸显，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许多国家能源

和电力消费中的比重持续扩大。太阳能作为最具经济性的清洁能源之一，受益于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度电成

本的不断降低，光伏发电应用地域和领域将会继续扩大，全球光伏市场规模将会逐年增加。为加快能源结构

转变和光伏平价上网进程，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公司结合自身多年来在单晶领域积累的技术储备和成本优

势， 拟加大单晶产能建设， 以满足市场对高效产品的旺盛需求， 现对 《隆基股份关于单晶硅片业务三年

（2018-2020）战略规划》（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进行滚动修订，制订了《未来三年

（2019-2021）产品产能规划》，具体情况如下：

一、战略定位

以客户价值为核心，抓住行业新一轮发展机遇，推动国际能源变革和绿色能源的应用，扩大光伏应用场

景和规模，全面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完成全球化布局，打造全面领先优势。

二、产能目标

稳健推进单晶产能扩张，持续降低生产成本，保障高效单晶产品的市场供给，在2018年底单晶产能基础

上，计划单晶硅棒/硅片产能2019年底达到36GW，2020年底达到50GW，2021年底达到65GW；单晶电池片产

能2019年底达到10GW，2020年底达到15GW，2021年底达到20GW；单晶组件产能2019年底达到16GW，2020

年底达到25GW，2021年底达到30GW，进一步巩固高效单晶一体化龙头地位。

三、保障措施

1、技术创新，产品领先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扩大研发队伍，增强研发能力，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强化前

瞻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导入，加强产品开发管理，深化产品领先战略。

2、合理布局产能，全球化经营

形成以国内为主、针对目标市场适度进行全球化的产能布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经营资产，加强

跨地域、跨文化的整合管理能力。

4、效率驱动，管理体系优化

加强产研结合，不断提升精益管理和信息化水平，推进生产现场管控，提高运营效率。

5、平台支撑，职能保障

建立以支持业务为导向的、具备国际化工作能力的高效职能平台，加强战略供应商开发，持续优化绩效

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多元化融资能力的形成，保障业务扩张的资金需求。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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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章第八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按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时，若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公司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和价格对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

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鉴于目前回购注销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拟对3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办理回购注销，现将本次需办理的回购数量和价格调整如下：

一、触发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格调整的事项

自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施了四次权益分派方案，如下：

①2015年5月，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股，派发现金股利1.30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②2016年5月， 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45元（含税）。

③2017年5月， 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

④2018年5月， 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4股。

二、本次回购股份种类、数量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后的回购数量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即每股股票经转

增、送股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后公司已实施上述①④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方

案，因此，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此次回购数量等于*3*1.4，调整后的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57,960股,为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四期解锁前的3名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所

持有的应由本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披露的《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四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中“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情况说明” ）。

由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后公司已实施上述④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因此，首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对象此次回购数量等于授予数量*1.4，调整后的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84,

000股，为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第三期解锁前的3名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应由本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暨上市的公告》中“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情况说明” ）。

由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后公司已实施上述④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因此，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此次回购数量等于授予数量*1.4，调整后的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434,294

股，其中包括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前的18名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应由本

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暨上市

的公告》中“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情况说明” ）。

综上，鉴于上述激励对象的回购资料已提供完毕，公司本次拟办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76,

254股。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转增、送股和派息后的回购价格调整方法为：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

价格。

2、派息

P=� 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由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后公司已实施上述①、②、③、④权益分派方案，因此首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由原授予价格9.9元/股调整为2.0940元/股；

由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后公司已实施上述②、③、④权益分派方案，因此首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由原授予价格6.26元/股调整为4.2393元/股；

由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后公司已实施上述③、④权益分派方案，因此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根据权益分派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即由原授予价格7.06元/股调整为

4.8429元/股）加上各离职激励对象应取得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四、其他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即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限制性股票拟回购的股份576,254股 （以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股份为准，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和送股。

鉴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处于转股期，且正在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若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

为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因此，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和价格无需因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62号

债券代码:136264� � � �债券简称:16隆基01

债券代码:113015� � � � �债券简称:隆基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在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基股份” ）首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中，鉴于3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且回购资料均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上述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以上3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576,25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办理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具体如下：

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摘要》（请详见2014年10月23日相关公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报了备案申请材料。

2、公司于2014年11月21日获悉，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

了备案。（请详见2014年11月22日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召开了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等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请详见2014年12月13日相关公告）

（二）、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历次授予情况

1、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情况

①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首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4年12月16日，同时因有6名激励对象离职，调整激励对象为728人，授予数量

为1,222.50万股，授予价格为9.9元/股。预留的100万股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在首次授予日后12个月内一次性

授予，授予时间另行确定。（请详见2014年12月18日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完成了上述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手续，实际授予对象489

人，授予数量927.23万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请详见

2015年1月16日相关公告）。

2、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情况

①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77名激励对象授予30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预留数量已根据2014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确定授予日为2015年11月10日，授予价格为6.26元/股（请详见2015年11月12日

公告）。

②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完成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份的登记手续， 实际授予对象76

人，授予数量296万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请详见2016

年3月31日相关公告）。

（三）、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历次回购注销情况

1、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回购注销情况

①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5名离职对象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11.4万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数量已根据

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

详见2015年12月2日相关公告）。2015年12月17日，该11.4万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5年12月17日

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首期股权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7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745,200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数量已根据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请详见2016年10月29日相关公告）。2016年11月14日，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此项议

案（请详见2016年11月15日相关公告）。2017年1月18日，该745,2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7年1

月18日相关公告）。

③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15名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685,980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已根据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详见2017年8月23日相关公告）。2017年9月11日，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了此项议案（请详见2017年9月12日相关公告）。2017年12月25日，该685,98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

详见2017年12月23日和12月26日相关公告）。

④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将10名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344,190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数量已根据2014年度和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和1名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绩效考核未达标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105,000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数量已根据2014年度和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合计回购注销449,190股限制性

股票，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详见2018年8月4日相关公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此项

议案（请详见2018年8月21日相关公告）。2018年11月19日，该449,19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8年

11月17日相关公告）。

2、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回顾注销情况

①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4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14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详见2016年9月29日相关公告）。2016年10月17日，2016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此项议案（请详见2016年10月18日相关公告）2016年12月29日，该14万股限制性股

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6年12月29日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11名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416,

000股限制性股票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详见2017年8月23

日相关公告）。2017年9月11日，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此项议案（请详见2017年9月12日相关公

告）。2017年12月25日，该416,0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7年12月23日和12月26日相关公告）。

（四）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历次解锁情况

1、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解锁情况

①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期股票解锁的议案》（请详见2015年12月2日相关公告）。2015年12月25日，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的第一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554.058万股（请详见公司2015年12月22日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二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7年2月3日，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份的第二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660.285万股。（请详见2017年1月24日相关公告）

③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三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8年1月8日，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份的第三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625.32万股。（请详见2018年1月3日相关公告）

④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四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8年12月21日， 在剔除3名解锁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未解锁的57,960股限制性股票后， 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第四期解锁暨

上市流通，共计10,517,976股。（请详见2018年12月18日相关公告）

2、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解锁情况

①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股份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7年1月10日， 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

的第一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56.4万股。（请详见2017年1月5日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第二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8年1月8日，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

第二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69万股。（请详见2018年1月3日相关公告）

③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股份第三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8年12月3日，在剔除3名解锁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

未解锁的84,000股限制性股票后，公司完成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第三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

152.6万股。（请详见2018年11月28日相关公告）

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16年9月28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同日， 公司发出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详见2016年9月29日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月9日在OA办公系统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

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2016

年10月12日披露的相关说明）

3、2016年10月17日，公司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详见2016年10月18日相关公告）

（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1、2016年11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议案》，鉴于13名激励对象已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前离职，调整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为1,358人，授予数量为1,501.5万股。同时，确定2016年11月7日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予日。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分别发表了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2016年11

月9日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完成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的登记手续，实际授予对象

1,202人，授予数量1,257.74万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请

详见2016年12月16日相关公告）。

（三）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历次回购注销情况

①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53名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799,200

股限制性股票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详见2017年8月23日相

关公告）。2017年9月11日，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此项议案（请详见2017年9月12日相关公告）。

2017年12月25日，该799,2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7年12月23日和12月26日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将34名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447,972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已根据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按照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请详见2018年8月4日相关公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此项议案（请

详见2018年8月21日相关公告）。2018年11月19日，该447,972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请详见2018年11月17日

相关公告）。

（四）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历次解锁情况

①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8年1月8日，公司完成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暨

上市流通，共计234.314万股。（请详见2018年1月3日相关公告）

②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2018年12月3日，在剔除解锁前1名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和26名解锁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共计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锁的453,950股后，公司完成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暨上市流通，共计3,844,785股。（请详见2018年11月28日相关公告）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鉴于39名激励对象离职且回购资料均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上述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以上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576,25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办理回购并注销，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第四届监事会2018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方案

（一）回购注销原因

鉴于3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且回购资料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六章第二

条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六章第三条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

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或因辞职、公司裁员

而离职的，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回购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因此，公司本次启

动回购注销的条件已经成就。

（二）回购价格及数量

鉴于本次需要回购的激励对象为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和预留股份授予对象及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因此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2.0940元/

股；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4.2393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对象的回购价格为4.8429元/股加上各离职激励对象应取得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本次需办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576,254股，其中对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

回购股份数量为57,960股，对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对象回购股份数量为84,000股，对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回购股份数量为434,294股。

本次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具体调整方法请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三）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和资金来源

根据上述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核算，此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 2,597,451.44�元，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流通股 9,058,287 -576,254 8,482,033

无限售流通股 3,615,156,403 0 3,615,156,403

总股本 3,624,214,690 -576,254 3,623,638,436

注：鉴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隆基转债” 处于转股期，以上数据未包含自2019年4月1日起因“隆基转

债” 转股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回购注销属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关于回购注销事项的正常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且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努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

五、本次回购注销计划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在股东大会批准后，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办理本次回购注销、修订公司章

程、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鉴于公司3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且回购资料均已提供齐全，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

次启动回购注销的条件已经成就，另外此次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调整内容和程序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将上述39人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76,254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七、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39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未达到解锁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回购注销条件，回购

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律师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出具的专项

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数量、价格调整并回购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数量、价格调整的

方法及内容及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股份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

需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股份注销登记手续和公司注册资本减

少等事项办理减资手续并履行相关法定披露义务。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认为：

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程序以及本次回购注销事宜涉及的回购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

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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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15� � � �债券简称:隆基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下转B102版）


